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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绕过带看中介是“跳单”么

主持人:

张杰谢娜夫妇被指购房 “跳单” 事件一度在网络上

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爆料人声称： 张杰谢娜夫妇欲购买

位于思南公馆的豪宅， 但在带看之后却绕过自己购房，

属于跳单行为。

近日法院对这一纠纷引发的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

认定谢娜不属于跳单。

那么， 什么是 “跳单”？ 认定跳单与否的关键又在

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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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澎湃新闻” 报道， 4 月 6

日 ， 记者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获
悉， 4 月 4 日， 该网站公开了上海

雅銮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雅銮公司”） 与上海思和资产经营

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思和中心”） 中介合同纠纷一审民
事判决书。

该民事案件所涉事件即为此前
广受热议的 “房产中介爆料称谢

娜、 张杰购买上海豪宅 ‘跳单 ’”

事件。

其中， 原告雅銮公司系房产中
介方， 被告思和中心曾是上海思南

公馆相关房屋的持有方。

此前， 雅銮公司员工霍某某在
网上爆料 ， 谢娜 、 张杰夫妇于

2019 年购买上海豪宅 “跳单” 与
房东成交， 并公布了相关照片和聊

天内容。

2022 年 2 月 8 日， 谢娜张杰
方律师发表声明， 称霍某某捏造事

实， 以及提及的 “跳单” “威胁”

等虚假信息已涉嫌造谣诽谤 。 同

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网的开庭

公告显示 ， 2022 年 8 月 17 日 ，

原告谢娜、 张杰起诉被告上海雅銮

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霍某某、 项某

某隐私权、 名誉权纠纷案在上海市

金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023 年 2 月 23 日， 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 对此纠纷中的相关事
实作出认定。

法院认为， 思和中心在与雅銮

公司中介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并不
存在违约行为， 雅銮公司要求思和

中心支付佣金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的诉讼请求， 于法无据， 该院不予

支持。 故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雅

銮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
费 9720 元 ， 由原告雅銮公司负

担。

谢娜张杰买豪宅“跳单”？ 法院认定并未违约

■ 链接

李晓茂： 所谓 “跳单” 本身

并非法律概念， 而是中介行业的

行话， 一般是指买卖或租赁双方

通过中介居间服务取得联系， 商

谈房屋买卖或者租赁事宜， 但是

随后避开中介自行成交或委托其

他中介成交， 从而逃避或少付中

介费的行为。

对于这种情况 《民法典》 规

定： 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

后， 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

或者媒介服务， 绕开中介人直接

订立合同的， 应当向中介人支付

报酬。

虽然 《民法典》 的规定中，

并未明确要求双方具有合同关

系， 仅规定 “委托人在接受中介

人的服务后……” 但一般来说，

这种服务应当是基于合同的服

务， 即明确了委托人要求中介人

提供服务 ， 中介也同意提供服

务。

对于买卖或者租赁房屋， 一

般来说认定 “跳单” 的前提是签

订了中介服务的合同。

如果没有书面合同， 那么就

要看是否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建

立了事实上的中介服务委托关

系， 比如微信、 短信、 邮件等往

来记录以及电话录音等证据。

认定“跳单”一般以签订合同为前提

对于买卖或者租赁房屋， 一般来说认定 “跳单” 的前提是签
订了中介服务协议。

如何避免因“跳单”遭受损失

和晓科： 中介在碰到 “跳单”

这一情况的时候， 既享有违约赔偿

请求权， 又有居间报酬请求权。

目前一线城市房价较高， 而中

介的佣金又是根据交易价格的固定

比例收取的， 总体来说佣金还是比

较高的， 而且通常并不细分佣金包

含哪些服务、 在促成交易后一次性

收取。

但从中介提供的服务来看， 其

实是可以细分为诸多步骤和环节

的。

比如中介平时会积极获取房源

信息， 对具体房源的产权等信息进

行调查核实， 将适合的信息提供给

有意向的委托人， 在买卖或者租赁双

方之间进行信息传递， 提供完善的合

同， 确定交易后协助办理贷款、 过户

等手续。

无论对于委托人还是中介人来

说， 我认为都有必要细化合同约定，

将一笔固定数额的报酬， 化解为与服

务的内容、 环节相对应的具体费用。

中介无论提供了哪些服务， 都需

要委托人签字确认， 并同时固定相关

证据。

比如中介提供了房源信息， 相应

的报酬是多少； 提供了带看服务和房

屋情况介绍， 相应的报酬是多少； 拟

定了房屋交易合同文本， 相应的报酬

是多少……

这样一来 ， 中介提供了哪些服

务， 就有理由要求委托人支付相应的

费用。

从 《民法典》 的规定来看， 强调

的也是 “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

至于是不是约定的全部报酬， 也是要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如果合同对此

已经进行了细化和明确， 那么一旦发

生纠纷， 法院也比较容易作出判定。

除此之外， 签订独家委托协议并

事先约定跳单的违约金也是预防跳单

的有效措施， 只要有了这样的协议约

定， 遭遇 “跳单” 就可以从违约的角

度主张权利。

无论对于委托人还是中介人来说， 我认为都有必要细化合同约定， 将一笔固定数额的报酬， 化解为与服务的

内容、 环节相对应的具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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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 中介为了避免客户

“跳单”， 往往在为委托人提供居

间服务时签订独家委托协议， 或

者带有禁止跳单条款的合同， 以

此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所谓独家委托， 顾名思义就

是某处房源只允许通过某家中介

居间促成交易。

至于禁止跳单条款， 虽然一

般都是格式条款， 但是该条款本

意是防止买方利用中介提供的房

源信息跳过中介购买或者租赁房

屋， 从而使中介无法获得应得的

佣金， 如果相关约定并不存在免

除一方责任、 加重一方责任或者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 一般

来说应认定为有效。

在委托人与中介人签订的合

同中， 有关禁止跳单条款有效且

委托人已经提供了相关居间服务

的情况下， 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

供的信息、 机会等条件 “跳单”，

很可能构成跳单违约。

值得注意的是， 《民法典》

对于跳单的认定， 强调的是 “委

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 ”

“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

者媒介服务” “绕开中介人直接

订立合同”。

实践中， 如果某处房源属于

独家委托， 那么认定跳单相对容

易一些， 因为买卖行为必然利用

了中介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

服务。 但如果某处房源在多家中

介处挂牌， 委托人绕开佣金较高

的中介， 选择佣金较低的中介完

成交易， 是否构成跳单就存在认

定的难点。

因为委托人此时会主张， 自

己也同时从佣金较低的中介处获

知了交易机会， 并选择其提供的

媒介服务。

2011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第一批第一号指导性案例

《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

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 明确，

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

公司挂牌出售时， 买方通过其他

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

同房源信息的 ， 有权选择报价

低、 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

买卖合同成立， 行为并没有利用

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

息， 不构成违约。

非独家委托通常难认定“跳单”

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 买方有权
选择报价低、 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


